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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泉州市高层次人才子女入（转）学申请表（样表）
	申请人姓名
	
	性 别
	
	民 族
	
	
申请人照片



	出生年月
	
	工作单位
	
	

	来泉州工作时间
	年      月
	职 务
	
	

	户籍所在地
	
	

	人才类别
	本人于   年  月被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为第　  层次人才
	

	
	本人于   年  月被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为省特级、A类、B类、C类人才
	
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
	电子邮箱
	

	工作单位通讯地址
	
	是否是省属/中央在闽单位工作
	省属/中央

	现居住地详细地址（和房权证一致）
	

	申请事项
(四选一)
	1.幼儿园
入学
	子女姓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学生照片

	
	
	申请学校
及年段
	意向1
	
	

	
	
	
	意向2
	
	

	
	2.小学
入学
	子女姓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学生照片

	
	
	申请
学校
	意向1
	
	

	
	
	
	意向2
	
	

	
	3.初中
入学
	子女姓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学生照片


	
	
	毕业小学
	
	学籍号
	
	

	
	
	申请
学校
	意向1
	
	

	
	
	
	意向2
	
	

	
	4. 转学
(小学、初中、高中)
	子女姓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	学生照片

	
	
	现就读学校及年级
	
	学籍号
	
	

	
	
	申请
学校
	意向1
	
	

	
	
	
	意向2
	
	

	主管人社
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
 年  月  日
	主管教育
部门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年  月  日

	备注
	此表仅供参考，以网上填报为准。有关栏目必须认真如实填写。对弄虚作假的学生将取消录取资格。根据我市小学、初中招生录取程序，高层次人才不能同时申请公办和民办中小学的入学照顾。选择申请公办中小学的，需填报两个意向学校；如选择申请民办中小学的，只能填报一个意向学校。



